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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詢被繼承人櫃檯買賣證券帳戶或

交易資料作業程序第 4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資料查詢之計費標準與收費方

式如下： 

(一) 申請人親自或委託他人至

本中心，或透過證券商以通

訊方式申請查詢者： 

1、僅查詢證券帳戶明細

者，每次收取作業工本

費及電腦處理費新臺幣

（以下同）三百元。 

2、僅查詢交易資料或同時

查詢證券帳戶明細及交

易資料者，每人次（法

人為每家次）收取作業

工本費及電腦處理費五

百元。 

 

 

 

 

 

 

 

 

 

 

 

 

 

 

（二）申請人經由「投資人個人資

料查詢系統」以網際網路方

式申請查詢者，免收費。 

 

四、資料查詢之計費標準與收費

方式如下： 

(一) 申請人親自或委託他人至

本中心，或透過證券商以

通訊方式申請查詢者： 

1、查詢證券帳戶明細或查

詢資料期間之始日自

申請日往前推算係於

一年內，免收費。 

2、查詢資料期間之始日自

申請日往前推算係超

過一年未滿五年者，每

件收取作業工本費新

臺幣（以下同）一百

元，並依查詢資料期間

按年加收電腦處理費

一百元，不足一年者以

一年計。 

3、查詢資料期間之始日自

申請日往前推算係五

年以上者，每件收取作

業工本費一百元，並依

查詢資料期間按年加

收電腦處理費一百五

十元，不足一年者以一

年計。 

4、列印查詢結果報表十頁

以內免費，超過部分每

頁酌收五元。 

（二）申請人經由「投資人個人

資料查詢系統」以網際網

路方式申請查詢者： 

1、查詢證券帳戶明細或查

詢資料期間自申請日

起算往前推算係於一

年內，免收費。 

2、查詢資料期間之始日自

申請日往前推算係超

過一年未滿五年者，每

件收取作業工本費一

百元，並依查詢資料期

間按年加收電腦處理 

1.為提高民眾透過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及本中心共有

「投資人個人資料查

詢系統」採網路查詢

方式之誘因，爰調整

收費方式，修正第四

條、附件 2 等部分內

容。 

2.酌予調整附件 3、附件

4 及附件 5 等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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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以通訊方式申請查詢交易

資料而須付費者，請匯款至

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戶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 買 賣 中 心 ； 帳 號

007005507558，收據將另行

寄送。 

 

費一百元，不足一年者

以一年計。 

3.查詢資料期間之始日自

申請日往前推算係五

年以上者，每件收取作

業工本費一百元，並依

查詢資料期間按年加

收電腦處理費一百五

十元，不足一年者以一

年計。 

（三） 以通訊方式申請查詢交易

資料而須付費者，請匯款

至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戶

號：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帳號

007005507558，收據將另

行寄送。以網際網路方式

查詢交易資料而須付費

者，請逕洽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詢被繼承人資料申請書 

申 請 人 
姓 名 

（請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申 請 人 
戶 籍 地 址 

    
市
縣   鄉（鎮、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電 話    

被 繼 承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外資編號或入出境許可證號) 
 

申 請 

查 詢 

事 項 

□於各證券商開立之證券帳戶明細 ※收費標準： 
1.僅查詢證券帳戶明細者，每人次（法

人為每家次）收取作業工本費及電腦
處理費新臺幣（以下同）300 元。 

2.僅查詢交易資料或同時查詢證券帳戶
明細及交易資料者，每人次（法人為
每家次）收取作業工本費及電腦處理
費 500 元。 

 

□證券交易資料 

□證券成交資料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證券委託資料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檢具文件 

一、親自申請： 
（一） 申請人為遺產管理人(由親屬會議選定或法院選任)：須出示申請人身分證正本，並繳交本申

請書、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口名簿或除戶戶籍資料、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
明文件、申請人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如申請人為華僑或外國人或大
陸人士，應以護照、駐外機構出具之附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入出
境許可證等為身分證明文件。(上述證明文件之正本驗後返還，繳交影本) 

（二） 申請人為繼承人：須出示申請人身分證正本，並繳交本申請書、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
口名簿或除戶戶籍資料、繼承人現在戶口名簿、繼承系統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
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如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應併出示法定代理人或受監
護宣告之人之身分證、父母無法共同代理之另一方單獨代理之同意書正本、相關足資證明為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文件；如申請人為華僑或外國人或大陸人士，應以護照、駐外機構
出具之附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許可證等為身分證明文件。
(上述證明文件之正本驗後返還，繳交影本) 

（三） 申請人如受輔助宣告，且其宣告事項含括限制查詢證券帳戶或交易資料者，本中心或證券商
得要求檢附其輔助人之同意書。 

二、委託他人代為申請： 
除檢具文件同「親自申請」外，應出示受託人之身分證(或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正本，並繳交本申
請書、受託人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委託授權書。 

三、通訊申請：除檢具文件同「親自申請」外，並應繳交受理證券商出具之證明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身分證(護照、駐外機構出具之附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許可證)

影本（正面）黏貼處 

（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口名簿或除戶戶籍資料、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文件、繼承人現在戶口

名簿、繼承系統表、及其他應檢具文件等影本請附於本申請書後） 

 

 

 

 

 
＊查驗證件正本後，請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  

附件 2 

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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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為辦理「當事人個人資料之查詢、閱覽及製

給複製本」乙事，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為保障您的正當權益，請詳閱以下所述事項（以

下蒐集之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法務部公告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1. 蒐集之目的：166「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業務」。 

2. 個人資料類別：如申請書(或含委託授權書)、證明書、申請書載明須檢具之文件等所載之個人資

料類別，包含： 

(1) C001辨識個人者：姓名、地址、電話、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影像。 

(2)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外資編號、護照號碼、外僑居留證編號、大陸

地區人民入出境許可證號。 

(3) C011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聲音。 

(4)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繼承系統表所載家庭成員姓名。 

(5) C033移民情形：護照、駐外機構出具之附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入

出境許可證。 

(6) C041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證

明文件。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本中心回復您的申請並歸檔滿一年，即刪除本申請書資料及受理情形影音影像檔。

如以通訊查詢方式申請者，則本中心回復您的申請並歸檔滿 3年，即刪除本申請書資料。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依法令所為之國際傳輸。 

(3) 對象：由本中心自行利用，或依法令規定提供予本中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他第三方。 

(4) 方式：以數位檔案與實體紙本形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您可親臨本中心，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當事人權利規定，包含：(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惟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特定目的消滅前或未逾保存年限者，得不予刪除。 

5. 當事人拒絕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 

基於以上特定目的，您須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予本中心，若您未能或無法提供申請書各項資料，恕

本中心無法提供您上開查詢的服務。 

----------------------------------------------------------------------- 

於符合上揭蒐集之特定目的業務範圍內，本人/受託人同意貴中心得蒐集、處理及利

用本人/受託人個人資料，並由本人/受託人領取查詢結果資料；且經貴中心向本人/

受託人告知上開事項後，本人/受託人已明確知悉貴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之相關內容無誤。 

立書人：                      (請簽章) 

受託人：                      (請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1.如立書人屬未滿 7 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於立書人姓名欄位簽名。（依民法第 13

條、第 15 條及第 76 條規定） 

2.如立書人屬滿 7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應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於立書人姓名欄位共同簽名。（依民法第 13 條及第 79條

規定）  

 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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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授 權 書（委託他人代為申請適用）  

 

本人                  因無法親自至貴中心辦理申請查詢如申請書所載申請查詢事

項，特委託               君代為申請並領取查詢結果資料。  

此 致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委 託 人 姓 名 

姓 名 

 

（請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受 託 人 姓 名 
 

（請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受 託 人 

戶 籍 地 址 
    

市
縣   鄉（鎮、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電 話  

受託人身分證(護照、駐外機構出具之附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許可證)

影本（正面）黏貼處 

 

 

 

 

 

 

 

 

 
＊查驗證件正本後，請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  

 

附件 4 

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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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通訊申請適用）  
 
委託人                 因無法親自辦理申請查詢如申請書所載之相關證券資料，茲委託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下稱受託證券商）辦理通訊申請查詢。 
受託證券商茲聲明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詢被繼承人櫃檯買賣證券帳戶或
交易資料作業程序規定，授權指派登記合格之業務人員（經辦及主管）                   
君，已核實確認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無誤。 
受託證券商及上開被授權人蒐集委託人及相關人等之個人資料，聲明並未從事委託代理授權
外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等行為。以上聲明及證明若有虛偽不實、偽造文書等情事，願自負民
事及刑事等法律責任外，並同意因此發生之紛爭或損害均與貴中心無涉，悉由受託證券商負
責解決及賠償。 

此 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委 託 人 

姓 名 （請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市
縣   鄉（鎮、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電 話    

受 託 證 券

商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 

聯絡電話：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辦理「當事人個人資料之查詢、閱覽及製給複製本」乙事，需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為保障您的正當權益，請詳閱以下所述事項（以下蒐集之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法務部公告之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1. 蒐集之目的：166「證券、期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業務」。 
2. 個人資料類別：如申請書(或含委託授權書)、證明書、申請書載明須檢具之文件等所載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 
(1) C001 辨識個人者：姓名、地址、電話、戶口名簿、戶籍謄本。 
(2)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統一編號、外資編號、護照號碼、外僑居留證編號、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許可證號。 
(3) C011 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 
(4) C021 家庭情形：配偶姓名。 
(5)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子女姓名、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所載其他家庭成員資料。 
(6) C033 移民情形：護照、駐外機構出具之附照片身分證明文件、外僑居留證或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許可證。 
(7) C041 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監護權之文件、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文件。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本中心回復您的申請並歸檔滿一年，即刪除本申請書資料。如以通訊查詢方式申請者，則本中心回復您的申請並歸檔

滿 3 年，即刪除本申請書資料。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依法令所為之國際傳輸。 
(3) 對象：由本中心自行利用，或依法令規定提供予本中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他第三方。 
(4) 方式：以數位檔案與實體紙本形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您可親臨本中心，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當事人權利規定，包含：(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惟因執行業務所必須、特定目的消滅前或未逾保存年限者，得不予刪除。 
5. 當事人拒絕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 

基於以上特定目的，您須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予本中心，若您未能或無法提供申請書各項資料，恕本中心無法提供您上開查詢的服
務。 

------------------------------------------------------------------------------------------------------------------- 
於符合上揭蒐集之特定目的業務範圍內，本人同意貴中心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且經貴中心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後，

本人已明確知悉貴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內容無誤。 
 

主管：                            經辦人員：                    （請簽名或蓋章） 

******上述主管及經辦人員須為經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登記合格之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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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 

111.07 


